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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內幕消息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第13.09(2)(a)條及證券及期貨條例（香港法例第 571章）第 XIVA 部項下之  

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刊發。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董事局

（「董事局」）謹此通知本公司股東（「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在近期刊載

的英國（「英國」）2019-21年金融法案中，英國政府建議自2020年4月1日起

適用的企業稅稅率將維持為19%，而非如先前根據英國2016年金融法所頒佈  

自2020年4月1日起降低至17%。  

 

根據適用會計準則，倘已頒佈或實質上頒佈稅率及稅法，相關公司的遞延稅項

餘額需按預期適用的稅率重新計算。鑒於本集團於英國業務之遞延稅項餘額的

重新計算，本集團預期將於其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之綜合財務報表中

攤佔合營公司及聯營公司的業績而錄得約港幣八億元之一次性不利影響。  

 

經考慮上述遞延稅項餘額之重新計算，本公司預期本集團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

六個月之應佔溢利與2019年同期相比將大幅下調。  

 

本公告所載資料僅為基於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局所獲資料而作出的初步評估，

且該等資料並未經本公司獨立核數師審閱或審計，亦未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  

審閱。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吳偉昌  

 

香港，2020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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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為：  

 

執行董事 : 霍建寧先生（主席）、蔡肇中先生（行政總裁）、陳來順先生、

甄達安先生、麥堅先生及尹志田先生 

   

非執行董事 : 李澤鉅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 葉毓強先生、雷惠儒先生、佘頌平先生及胡定旭先生 

 


